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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1〕9487 号 

申请人：广州开发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，住所：

广州市黄埔区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贺惠芬，该单位总经理。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沈文婷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    被申请人：Nathan Ilic，男，澳大利亚籍，1997 年 4 月 3

日出生，护照号码：PA7063207。 

翻译人员：蒋子莹，女，汉族，1995 年 6 月 14 日出生，地

址：广州市番禺区。 

案由：其他。 

申请人广州开发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诉被申请

人 Nathan Ilic 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

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沈文婷、被申请人 Nathan Ilic 到庭参加了庭

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被申请人履行合同返岗上班。 

相关案情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入职情况：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入职申请人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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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 

二、签订劳动合同情况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有签订劳动

合同，期限为 2021 年 8 月 23 日至 2023 年 7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

试用期为 1个月。 

三、工作岗位情况:劳动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工作岗位为小学

英语教师。 

四、解除劳动关系情况：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9月 14 日书面

向申请人提出辞职，申请人确认当天收到被申请人辞职信。 

五、申请劳动仲裁日期：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申请

劳动仲裁。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关于被申请人履行合同返岗上班问题。被申请人主张与申请

人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4 日；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

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4 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9

月 14 日向申请人提出辞职，属于在试用期内，双方超过 3 日可

以解除劳动关系即 2021 年 9 月 17 日，故本委对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各自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均不予采纳，本委认定被申请人

与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解除劳动关系。因此，对于申请人

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合同返岗上班的仲裁请求，于法无据，本委不

予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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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

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五十条的规

定，裁决如下： 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执

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仲 裁 员：莫 铸 华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：江 婉 雯 


